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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
事项

检查主体
（实施层级）

实施
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
对象

检查
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
频次

备注

1
对接收安
置退役军
人企业的
行政检查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县级以上）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退役
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拥军优属等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人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退役军人安置条例》
第九条 机关、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
当依法接收安置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应当接受安置。
第八十八条 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
通报批评，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
（二）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提高安置门槛的；
（三）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挪用的；
（四）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
（五）未依法与退役军人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的；
（六）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的；
（七）有其他违反退役军人安置法律法规行为的。
对干扰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损害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市州
退役军人
事务局移
交安置

科、县退
役军人事
务局移交
安置股

接收
安置
退役
军人
的企
业

接收
安置
退役
军人
监督
检查

现场
检查
与非
现场
检查
相结
合

按本单
位每年
3月底
前报经
同级司
法行政
部门备
案审查
的涉企
年度行
政检查
计划执

行

涉企行政检查
以属地管理为
原则，为市属国
有企业的，由市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为
省属国有企业
和中央在湘国
有企业的，由省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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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落实随
军家属安
置优待政
策的行政

检查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退役
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拥军优属等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人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24年 10月 1日实
行）
第四十七条 国有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应当按照
工需要求的适当比例聘用随军家属；有条件的民营
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可以按照工需要求的适当比
例聘用随军家属。
3.《湖南省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行）》
（2023年12月28日施行）
第九条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战时荣立
二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随军家属需要安置就业的，
根据本人意愿，由安置地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结
合实际，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予以安置，符合机关、
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基本用人条
件的，应当优先安排适当岗位，确保稳定高质量就业。
第十一条第一款 各市（州）、县（区、市）有关
部门在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公开招考
工作人员，对随军家属不设常驻户口条件限制，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组织退役军人服务机构
人员、社区工作者等招聘时，可以拿出一定数量岗
位用于录（聘）用随军家属。
第十一条第二款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组
织员工职称评定等方面，同等条件下给予随军家属

市州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科、县
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股。

担负
随军
家属
安置
任务
的国
有企

业、民
营企
业。

随军
家属
安置
情况

现场
执法
和非
现场
执法
相结
合

按本单
位每年
3月底
前报经
同级司
法行政
部门备
案审查
的涉企
年度行
政检查
计划执
行。

涉企行政检查
以属地管理为
原则，为市属国
有企业的，由市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为
省属国有企业
和中央在湘国
有企业的，由省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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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优待。
第十一条第三款 中央在湘各企事业单位、省垂直
管理或者双重领导并以省领导为主的单位，应当支
持和落实省人民政府安置随军家属任务，空缺编制
岗位应当优先安排随军前在本系统工作的随军家属。
第十一条第四款 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
导地位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
用工需求和岗位任职资格要求，结合随军家属专业
特长、经历学历等情况，由各地国资委、双拥部门、
省军区系统政治工作部门会商相关企业，研究确定
相应比例定向招聘随军家属。鼓励支持随军家属，
参与国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公开竞聘。

3

对军人军
属、退役
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
象优待政
策落实情
况的行政

检查

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退役
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拥军优属等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人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24年 10月 1日实
行）
第五十二条 军人凭军官证、军士证、义务兵证、
学员证等有效证件，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凭优待证，乘坐境内运行的铁路旅客列
车、轮船、长途客运班车和民航班机，享受购票、
安检、候乘、通行等优先服务，随同出行的家属可
以一同享受优先服务；残疾军人享受减收国内运输
经营者对外公布票价 50%的优待。军人、残疾军

市州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科、县
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股。

1.签
订拥
军优
抚合
作协
议的

企业。
2.列
入优
待目
录清
单的

企业。

优待
政策
落实
情况

现场
执法
和非
现场
执法
相结
合

按本单
位每年
3月底
前报经
同级司
法行政
部门备
案审查
的涉企
年度行
政检查
计划执
行。

涉企行政检查
以属地管理为
原则，为市属国
有企业的，由市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为
省属国有企业
和中央在湘国
有企业的，由省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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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凭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轮渡和轨道
交通工具。

第五十三条 抚恤优待对象参观游览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
化设施和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等按照规定享受

优待及优惠服务。
3.《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2022年 9月 23日施
行）
第二条第七款 文化交通优待博物馆、纪念馆、美
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实行政府

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景
区等，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三属”、现役军

人家属按规定提供减免门票等优待。现役军人、残
疾军人、“三属”乘坐省内运行的火车（高铁）、

轮船、客运班车以及民航班机时，享受优先购买车
（船）票或值机、安检、乘车（船、机），可使用

优先通道（窗口），随同出行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
先服务。有条件的机场、火车（高铁）站、汽车客

运站、客运码头，应当划定专属候车区域供优抚对
象优先使用。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三属”在省

内免费乘坐市区公共汽车、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
退役军人凭湖南制发优待证享受公共交通优待，由

各市州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残疾军人乘坐境内
运行的火车（高铁）、轮船、长途公共汽车和民航

班机享受减收正常票价 50%的优惠。各类非居住
区的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和道路临时停车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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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持有本人残疾军人证、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

的残疾军人驾驶的本人专用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
务费。

4

对机关、
群团组

织、企业
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
织关于残
疾军人的
优待政策
落实情况
的行政
检查

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退役
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拥军优属等工作，监督检查退役军人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24年 10月 1日实
行）
第五十二条条 退出现役后，在机关、群团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工作的残疾军人，享受与
所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所
在单位不得因其残疾将其辞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

市州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科、县
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
局拥军优
抚股。

有残
疾军
人工
作的

机关、
群团

组织、
企业
事业
单位
和社
会组
织

抚恤
优待
政策
落实
情况

现场
执法
和非
现场
执法
相结
合

按本单
位每年
3月底
前报经
同级司
法行政
部门备
案审查
的涉企
年度行
政检查
计划执
行。

涉企行政检查
以属地管理为
原则，为市属国
有企业的，由市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为
省属国有企业
和中央在湘国
有企业的，由省
级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负责。

说明：

1. 本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严禁本系统省、市、县三级行政执法机关（含所属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重复行政检查。

3. 本机关对于未列入清单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律不得实施行政检查；违规实施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并可以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电话：

0731-28688575；电子邮箱：824198025@qq.com）和市司法局（联系电话：28683313;电子邮箱：hnzzjdk@163.com）举报。


